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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定監護制度——有⼀天我⽼了、病了，誰來照顧我？⾃⼰來選監護⼈

⽂:吳育芬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健康‧醫療‧銀髮族 ‧ 2024-11-18

本⽂

⼀、⽴法⽬的：補充法定成年監護制度的不⾜

成年監護制度，是指當⼀個成年⼈[1]因為精神障礙或其他⼼智缺陷，不能與他⼈溝通或不瞭解他⼈表達的意
思，已經喪失意思能⼒時，透過聲請⼈向法院聲請的程序。
法院會為這位喪失意思能⼒的成年⼈選定⼀個或多個監護⼈，擔任他的法定代理⼈，這就是所謂的法定監護制
度[2]。過去只有法定監護制度，所以法院只能從受監護⼈的配偶、四親等內的親屬、最近⼀年有同居事實的其
他親屬，以及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的⼈之中選任監護⼈[3]。
但在實務上，這樣的法定監護制度，有時卻淪為繼承⼈爭產的⼯具，或實際上在受監護⼈⽣病時陪伴他（她）
的⼈，是受監護⼈的摯友、沒有婚姻關係的伴侶，但在受監護⼈受監護宣告時，只因為與受監護⼈並沒有親屬
關係，⽽較難被選為監護⼈[4]。
因此，考量原有的法定監護制度有時未能符合受監護⼈的意願，2019年5⽉⺠法修正新增「意定監護制度」
（同年6⽉公布施⾏）[5]，希望能尊重受監護⼈喪失能⼒前的意願。

⼆、什麼是意定監護制度？

意定監護制度是指，本⼈在意思能⼒健全時，可以預先和受任⼈訂⽴意定監護契約，約定若有⼀天⾃⼰⽼了、
病了，喪失意思能⼒⽽受監護宣告時，由受任⼈擔任他的監護⼈。
受任⼈可以是⼀⼈或數⼈，如果有多位受任⼈，除了約定為分別執⾏職務外（例如可以和多位受任⼈約定，分
別由A執⾏⽣活管理、B執⾏健康⽅⾯的照顧、C執⾏財產管理事項等），應由全體受任⼈共同執⾏職務[6]。
對於監護⼈付出勞⼒、時間等執⾏職務，當事⼈之間可以約定意定監護⼈有沒有報酬、報酬的數額等；當事⼈
如果沒有約定，意定監護⼈可以請求法院酌定報酬[7]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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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⽼了、病了之後的監護⼈⾃⼰選!

資料來源：吳育芬 / 繪圖：Yen



三、意定監護契約必須公證

意定監護契約的訂⽴或變更，必須由本⼈及受任⼈⼀起親⾃到場，向公證⼈表明契約的合意，並由公證⼈作成
公證書，意定監護契約才成⽴。⽽契約的⽣效時點則為本⼈受監護宣告時[8]。
因此，意定監護契約訂⽴後，其實還沒有⽣效，當事⼈任⼀⽅在法院做出監護宣告前，都可以隨時撤回已成⽴
⽽尚未⽣效的監護宣告契約，但要撤回的⼈也要親⾃到場向公證⼈表明要撤回意定監護契約，撤回才會⽣
效[9]。另外，如果有前後兩份意定監護契約，內容有互相牴觸的話，視為本⼈撤回之前的意定監護契約[10]。

四、意定監護的效⼒

未來本⼈受監護宣告時，法院會尊重本⼈的意思，原則上以意定監護契約為優先，由意定監護契約的受任⼈擔
任監護⼈[11]，取代過去法院依職權選任監護⼈的⽅式。
另外，成年法定監護制度下，監護⼈若要代理受監護⼈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、或就受監護⼈居住的建築物或其基
地出租、供別⼈使⽤或終⽌租賃，或是以受監護⼈的財產為投資，都須經過法院的許可，才⽣效⼒[12]。相對
來說，意定監護契約的特⾊之⼀在於排除上⾯提到的規定：如果本⼈與受任⼈已經事先約定，受任⼈在執⾏監
護職務的時候，可以代理受監護⼈購置、處分、出租不動產，或⽤受監護⼈的財產來投資，則未來受任⼈在做
這些⾏為時，就不需要再經過法院的許可[13]，貫徹意定監護制度尊重本⼈意思⾃主的初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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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公證書後七⽇內，以書⾯通知本⼈住所地之法院。契約經⼀部撤回者，視為全部撤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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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代理受監護⼈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。
⼆、代理受監護⼈，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、供他⼈使⽤或終⽌租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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